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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0 年度第二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11月 16日(星期二) 

二、 地點：雲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2樓水情中心 

三、 主席：雲林縣政府曾秘書長元煌(張參議哲誠代)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李依潔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雲林縣 110年度第一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記錄列管情形 

序號 列管項目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列管情形 

1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供該局處相關有創意或特

色之方案給社會處。EX:

環保局志工特約商店、社

會處高齡志工耆福卡、農

業處農村社區高齡者服務

等。 

尚未提供特色方

案：建設處、農業處

(已補)。 

請建設處 1周內提

供志願服務相關

特色方案。 

另外建議各局處

可配合縣政白皮

書去推展有關高

齡或特色等志願

服務業務。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為因應 110年社福績效考

核志願服務制度，請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先行整理

並提供 108年志願服務相

關資料，同時並盤點依考

核指標是否尚有未盡事

宜，並於 109年積極改進。 

後各局處均已繳交

考核資料。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關於各局處同意其運用單

位自行辦理志願服務基礎

訓練及各領域特殊訓練，

請副知或另行告知志推中

心相關訓練行程。 

今年各局處辦理之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或特殊訓練仍未告

知志願服務推廣中

心。 

請各局處辦理志

工基礎或特殊訓

練時，副本請務必

函送社會處或將

課程簡章檢送本

縣志推中心，以利

週知。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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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報告事項(略) 

九、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為因應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志願服務制度組)志工量能之考核指標，志

工人數每年成長 2%以上、高齡志工人數成長之每年成長達 3%以上，建請列

管各局處上開志工之人數，以爭取考核高分，提請討論。 

說明：經查，依據本縣 109年度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統計各局處志

工人數(如下表 109年)，志工人數成長率達 2%以上，計有環保局、稅務局、

計畫處及社會處等 4個局處，未成長的局處為文觀處及勞青處，其餘 9個

局處為負成長；另高齡志工人數成長率達 3%以上，計有社會處、文觀處、

水利處、勞青處、稅務局、衛生局及環保局 7個局處，未成長的局處為計

畫處、地政處及農業處，餘 5個局處為負成長。 

擬辦：為爭取考核高分，本業務單位社會處已將各局處依志工成長率達 2%、高齡

志工成長率達 3%，110年度及 111年度需新增加志工人數(如下表)，建請

各局處依下表志工人數為目標，積極招募志工，進而提升本縣志願服務之

績效。 

決議：請未成長或負成長的局處，再依單位實際需求增加志工人數或高齡志工人

數，以提升本縣志願服務之績效。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建請各局處確實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打志工完訓紀

錄，抑或於志願服務紀錄冊發放時，確實於名冊中建置志工完訓資訊(包含

完訓日期及字號)，以利志工計算有效服務時數，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審核本縣志工表揚獎勵或榮譽卡，有許多志工申請時數與衛生福利部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有效時數有落差，經查，因志工資料中受訓紀錄

未確實登打基礎訓練或該領域特殊訓練之完訓資訊，以致該領域服務時數

無法計算，使志工權益損失。 

擬辦：建請各局處在發放志願服務紀錄冊時，同時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在已有志工基本資料下，協助建置志工訓練完訓日期及志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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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紀錄冊號建置，或在各局處志願服務紀錄冊發放管理之名冊，增加志工

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完訓日期及證書字號等欄位，以利志工服務時數之計

算。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或轉知所轄運用單位，務必定時建置志工紀錄冊號、

受訓日期及服務時數等資訊登錄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為配合本縣「Nubi APP」請各局處開通申請雲林縣智慧福利資訊網之後台

帳號密碼，以利後續並協助推廣及善用志工數位平台，落實縣長之政策，

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本縣「Nubi APP」結合志工數位平台於 110年正式上線，透過手機或

電腦即可查詢志工受訓紀錄、得獎紀錄、保險資料、服務時數、進行排班

任務以及執勤簽到退等功能，惟目前各局處使用率不高，為提升使用率，

擬由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協助各局處開通雲林縣智慧福利資訊網之後台

帳號密碼。 

擬辦：請各局處於 110年 12月 31日前將申請表(如附件)填妥後，以電子郵件方

式回傳至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信箱，以利開通雲林縣智慧福利資訊網之

後台帳號密碼。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雲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案由：111年度有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由各局處造冊參加社會處統一招標辦

理志工加保事宜，若未領取紀錄冊之志工，應由各局處自行編列經費投保，

確保志工權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6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

保障志工權益，本府由 100年簽奉首長同意，由本府社會處(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將本縣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由各局處彙整後，由本府統一加

保，先予敘明。 

二、 如未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請各局處自行編列經費投保，並請於 111

年 1月 30日止檢附自行投保相關資料，包含：保險公司、投保人數、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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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投保金額等資訊便簽給社會處，以確保志工權益。 

擬辦：另本府社會處前於 10月 26日(府社老二字第 1102655577號函請各單位於

110年 11月 30日前將 111年志工投保名冊電子檔(寄至 ylcvsc@gmail.com)

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彙整辦理。並請提醒單位，志工若為跨領域服務，

請擇一投保即可。 

補充：有關本案衛生福利部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辦理「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

供應契約(招標案號：LP5-109032)，所投保之志工，係指受完志願服務基

礎及特殊訓練之志工，先予敘明。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於期限內繳交志工投保名冊。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雲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案由：為宣揚本縣志願服務業務推展情形，本縣每年皆會出版志願服務專刊，為

讓民眾認識各領域志願服務，豐富專刊內容，請各局處皆投稿 1篇志願服

務文章，以利彙編 110年度志願服務專刊，提請討論。 

說明：徵稿內容如下： 

1.與志願服務相關之文章、活動感想分享、感動故事、志工服務心得等。 

2.參加各項志願服務單位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訓練心得(如:基礎訓練、特殊訓

練、成長訓練、督導訓練、志願服務觀摩研習、志工大會師、各局處志工活

動之感言） 

3.徵稿格式：使用 Word、格式 A4，字型統一為標楷體、14號字型繕打;稿件

字數至少 1,000字以上(不含標點符號) 

4.每篇文章至少檢附 3~4張活動照片  

5.投稿文章請務必留下姓名、電話、運用單位名稱。 

擬辦：本次投稿將提供撰稿費 1篇 700元(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

給要點)，請各局處於 110年 11月 30日前至少投稿 1篇文章，並將電子檔

送給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ylcvsc@gmail.com)，以利編印。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於期限內完成投稿。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雲林縣衛生局 

案由：因應本局所屬運用單位於本(110)年第二次聯繫會報提出志工「成長訓練」

及「領導訓練」未來能否以線上課程方式辦理一案，提請討論。 

mailto:ylcv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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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局參加今年本縣志願服務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鑑，評審委員建議「未來

可考慮針對志工幹部或管理者辦理志工領導訓練」。為提升志願服務評鑑績

效，是以請各運用單位配合鼓勵一年以上資深志工參加「成長訓練」及鼓勵

三年以上，曾參加成長訓練，並持有結業證明書者之志工幹部參加「領導訓

練」。 

二、考量本局志工多屬高齡者，再加上交通不便，本局所屬運用單位於本次聯繫

會報提出志工「成長訓練」及「領導訓練」未來以線上課程方式辦理之需求。 

決議： 

一、 貴局係屬衛生保健類之主管機關，故其成長訓練及領導訓練貴機關可依志工

需求自行決定辦理實體課程或線上，先予敘明。 

二、 若欲參與社會處規劃之志工「成長訓練」及「領導訓練」，依據 90年 12月

14日內政部台九○內中社字第九○七三一九四號函頒修正，上開訓練需完成

各 18小時之訓練，若完全採線上課程，時數太過冗長，需克服電子設備電

力問題及學員操作問題，成效恐不彰，故目前規劃還是會先以實體課程為

主。 

 

十、 臨時動議： 

提案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案由：有關近年因疫情影響，志工服務時數減少或志工跨單位服務時數無法按時

登打，以致志工無法申請榮譽卡，造成志工權益受損，故是否能依實際情

形酌予放寬志工申請榮譽卡之時數。 

    說明： 

一、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

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先

予敘明。 

二、 另有關志工跨單位服務之時數，建請各局處能按時(每月或每季)於系統內建

置志工服務時數，以確保志工申請榮譽卡之權益。 

決議：請各局處按時登錄志工服務時數。 

十一、 散會時間：15:40 


